
附件

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申报办法

申报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（包括已出版的作品和将出版的选题），请填写《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申报表》，于2015年6月15日前，经各地党委宣传部、新闻出版广电局或主管单位审核盖章后，报送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（电子版同时发送到指定邮箱）。已出版的作品同时寄送3套样本。每社申报重点出版物不超过5种，同一主题的不超过3种；出版时间应在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之间，作品类型为图书、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。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联系人：

图书申报：刘立晴 010-83138502

音像电子出版物申报：郑加可 010-83138687
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申报表

	序号
	作品名称
	出版单位
	著作责任人（主创人员或制作方）简介（100字内）
	内容提要（300字内）

（未出版选题还需提供选题目录）
	出版规模

（册数、字数/盘片张数、时长、容量）
	出版时间
	责任编辑及联系方式
	作品形态（图书/音像制品/电子出版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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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出版单位：（印章）            省局或主管部门：（印章）          省委宣传部：（印章）

填表说明：

1.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（www.gapp.gov.cn）“通知公告”栏目有关通知文件中下载此表。

2.申报表各项均为必填项，中央在京出版单位无需加盖省委宣传部印章。

3.所报作品按重点顺序排列，超出报送数量的，顺序排列靠后的作品不计入报送数量。
4.“内容提要”不超过300字。未出版选题无需报送全部书稿，但需另附页提供选题内容目录（至少二级目录）。
5.“出版规模”图书为册数和字数（单位为万字），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为盘片张数、时长和容量。

6.“出版时间”一栏，填写格式为“×年×月”。

7.纸质版材料和样本请邮寄至“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图书处或音像电子处（邮编100052）”。

8.图书申报表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：ztcb2015@163.com和cbjtsc2015@163.com，音像电子出版物申报表电子版发至邮箱：yxdzchu@126.com。标题请注明“出版单位名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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